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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州市农村公路养护管理考核办法

（修订版）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加强农村公路的养护管理，提升农村公路养护管

理水平，为群众出行提供良好的农村公路通行条件，根据交通运

输部《农村公路养护管理办法》和《福建省农村公路管理办法》、

《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创新农村公路管理体制机制的意

见》（闽政〔2017〕50 号）、《福建省农村公路考评办法（试行）》

（闽交建〔2009〕98 号）以及《福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创新农村

公路管理机制体制的实施意见》（榕政综〔2018〕193 号）精神，

结合我市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农村公路，包括全市境内已列入省、市

养护管理资金补助范围的县道、乡道和村道。

第二章 考核制度

第三条 福州市交通运输委员会负责全市农村公路养护管

理的监督、指导和市级农村公路养护管理考核工作，负责每半年

组织一次检查考核。

第四条 县级交通（运输）主管部门负责辖区内农村公路养

护管理监督、指导和县级农村公路养护管理考核工作，制定辖区

内农村公路养护管理考核办法，每季度组织一次检查考核，每年

11 月份组织一次辖区内农村公路技术状况评定，并及时上报评

定结果。

第五条 县级农村公路养护管理机构在县级交通（运输）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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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部门的统一领导下，具体负责辖区内县道的养护管理工作，并

对乡、村道养护管理进行监督和指导，每月对县道组织一次检查

考评工作。

第六条 乡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及其养护管理机构（乡

路长办）承担本辖区内乡道养护管理工作，并对村道养护管理进

行监督和指导。根据各县（市、区）制定的本辖区农村公路养护

管理考核办法，每月对乡道、村道养护质量进行一次检查考评工

作。

第三章 养护质量

第七条 农村公路养护按照交通部颁布的《公路沥青路面养

护技术规范》、《公路水泥混凝土路面养护技术规范》《公路桥涵

养护规范》和《公路技术状况评定标准》等规定执行。

第八条 农村公路养护质量的基本要求是：保持路面整洁、

横坡适度、平整舒适；路肩整洁、平整顺直、边坡稳定、排水畅

通；桥涵、构造物完好；交通标志、防护设施完好；绿化协调美

观、路域洁美；逐步构筑农村公路“通畅、安全、和谐、美观”

的交通环境。

第九条 农村公路大中修工程（含养护专项工程）质量标准

依据交通部、省有关管理规定和技术规范执行。

第四章 考核内容

第十条 农村公路养护管理综合考核分为“养护管理考核”、

“养护质量考核”、“养护工程”及其他附加项目等。

“养护管理考核”分为养护管理机构和管理制度建设、养护

资金使用管理、养护管理工作规范开展情况等内容的考评，“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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护质量考核”分为路面技术状况检测、示范线路养护质量、农村

公路养护质量抽查等考评。

半年度检查考核侧重检查养护管理各项工作的推进和落实，

年度检查考核实行全面的检查考核并侧重养护管理成效。

第十一条 农村公路养护管理综合考核采取 1000 分制，其中

养护管理 350 分、养护质量 600 分、养护工程 50 分，具体见附

表《福州市农村公路养护管理检查考核内容与评分表》、《福州

市农村公路养护生态示范线路养护质量检查评分表》和《福州市

农村公路普通线路养护质量检查评分表》。

附加项目具体评价内容详见附件《福州市农村公路养护附加

项目评分表》，累计最高加分不超过 30 分，累计最高减分不超过

30 分。

半年度检查考核得分和年度考核得分权值为 30%和 70%。

第十二条 市级农村公路养护管理考核结果向全市交通系

统通报，并抄送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。

第五章 结果运用

第十三条 农村公路省级补助养护资金（以下简称“省补资

金”）的分配下达方式：

（一）固定省补资金（原“7351”省补资金）的 50%按省级

规定直接分解下达；25%的市级可统筹部分（按照闽交建〔2017〕

105 号以下简称为：市统筹资金），与市级养护管理综合考核结

果挂钩进行资金额度分配；

（二）增量省补资金，按省级规定下达。

第十四条 市级不保留市统筹资金，按考核结果奖惩分配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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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县（市、区），由各县（市、区）上报大中修工程（或养护工

程包）建议计划，市级安排大中修（或养护工程包）补助计划，

资金随计划下拨，实行年度核查与核销。

第十五条 市级分成养护资金主要安排用于生态示范路、应

急基地、灾毁抢修、养护管理考核先进奖励等支出，若有剩余，

原则上可安排县道等大中修工程（或养护工程包）补助计划。

第十六条 按照市级年度农村公路养护管理综合考核结果，

对于年度考核得分≥700 分的前三名单位予以表彰并分别奖励

60 万元、40 万元、20 万元养护资金。

第十七条 是否取得增量省补资金、市级年度养护管理综合

考核结果与下一年度市统筹资金的额度分配以及分成养护资金

使用计划安排进行挂钩，具体如下：

（一）年度考核得分≥600、＜700 分的县（市、区），扣减

下一年度一半的市统筹资金的额度分配，同时取消下一年度分成

养护资金中的大中修计划安排；或扣减下一年度养护工程包 20%

补助；

（二）年度考核得分＜600 分和未能取得增量省补资金的县

（市、区），取消分配下一年度全部的市统筹资金，同时取消下

一年度分成养护资金中的大中修计划安排；或扣减下一年度养护

工程包 50%补助；

（三）被取消分配（或扣减）的市统筹资金，优先用于安排

市级考核前三名单位的大中修（或养护工程包）计划；

（四）在市级分成养护资金使用计划安排中，优先安排市级

考核前三名单位的建议计划（或养护工程包计划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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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促进农村公路养护管理工作，被市级扣减（或取消）分配

市统筹资金的县级交通（运输）主管部门要督促乡镇人民政府（街

道）及其养护管理机构落实整改工作，确保农村公路路况稳定，

保障公路安全畅通。

被市级扣减（或取消）分配市统筹资金的县（市、区）交通

（运输）主管部门应向属地县级人民政府报告并补足省级补助资

金。

第六章 附则

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榕交建〔2017〕154

号印发的考核办法同时废止。

第十九条 福州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可根据养护工作的实际

需要，对考核内容及分值进行调整。

第二十条 本办法解释权归福州市交通运输委员会。

附件：

1、福州市农村公路养护管理检查考核内容及评分表(试行修

订版）

2、福州市农村公路养护管理附加项目评分表（试行修订版）

3、福州市农村公路养护生态示范线路养护质量检查评分表

4、福州市农村公路普通线路养护质量检查评分表


